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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鲁东大学本科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研究院,机关各部门,教辅各单位:

现将《鲁东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鲁东大学

2021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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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东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

第一章摇 总摇 则

第一条摇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落实

学校办学定位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纲领性文件,是学校组织管理

教学、学生毕业及学位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。 为进一步规范人才

培养方案的修订、实施和组织管理,保证教学工作有序进行,根据

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

意见》(教高也2018页2 号)、《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

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 (教高也2019页6 号)等文件要求,结

合学校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摇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

第二条摇 人才培养方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,遵循教育规律,依

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,根据教育部、教育厅等有关规定,结合

学校和专业实际修订。

第三条摇 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每四年全面修订一次。 根据实际

需要及执行情况,可每年酌情进行局部调整。

第四条摇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基本程序:

1. 教务处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精神及规定,广泛调查

社会、经济和科技发展对人才的要求,结合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达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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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情况,编制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。 指导意见经学校本

科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执行。

2. 各学院成立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,院长任组长,

分管教学副院长任副组长。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单位各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,组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家组。

3.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家组由专业负责人任组长,成员

由学科专家、跨学科专家及行业企业专家等组成,人数不少于 5

人。 实行持续责任制,持续跟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、调整和改

进工作。 依照国家专业类质量标准、国家专业认证标准,组织教

师、在校学生、毕业生、用人单位代表等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

修订。

4.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学院学术分委员会通过后,报教务处

审核。 教务处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交学校本科生教育指导委

员会审议,审议通过后发布实施。

第三章摇 人才培养方案调整

第五条摇 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包括完善人才培养目标、毕业

要求,变动课程名称、课程类别、考核方式、学时学分、开课学期,增

开、减开和更换课程等情况。

第六条摇 人才培养方案一旦修订完成,一般不允许调整。 根

据上级主管部门政策要求或人才培养质量达成评价反馈意见,确

需调整的应履行备案手续,学院须填写《鲁东大学本专科人才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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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方案调整备案表》,经教务处同意后进行调整,并将调整后的培

养方案报教务处。 培养方案一经批准,必须严格执行,对未履行相

应调整手续而自行变动培养方案的单位和个人,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
第四章摇 附摇 则

第七条摇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本科主修专业、辅修专业和第二

学士学位专业。

第八条摇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,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原

相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,以本办法为准。

摇 鲁东大学办公室摇 2021 年 10 月 15 日印发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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